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服务项目采购需求
一、服务项目
危险废物处理处置服务项目，合同期三年。
二、服务地点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广州市南沙区横沥镇明珠湾起步区横沥岛西侧），具体以采购人通知为准。
三、服务内容
处理处置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南沙）医院产生的危险废物。
四、危险废物类别及计划处置量
	废物类别
	废物代码
	计划处置量（吨）

	实验室废液
（含病理科）
	900-047-49
	8.5

	废空容器
	900-041-49
	8.5

	活性炭
	900-041-49
	3


五、服务单位资质要求：
1.报价单位需具备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且满足处理处置我院要求的危险废物类别的资质。
2.具备运输危险废物的能力，自身具备危险废物运输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或者由第三方运输的均可。其中由第三方运输的，需提供双方签订的运输合同。
六、处理处置要求：
1.企业需严格执行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守法经营，安全处理处置危险废物。
2.根据院方提供的废物类别，企业应清楚本项目的废物的特点和性质、由危险废物或处理程序所导致或引起的健康、安全和环境危害。
3.企业负责废物的运输：
①运输的车辆必须车况良好，采取符合安全、环保标准的相关措施，适于运输本项目规定的危险废物。
②企业根据院方的生产情况和废物的产生情况，双方议定运输时间，企业在运输时间内自备运输车辆和装卸人员到院方指定的地点收取废物，保证不积存，不影响院方生产。在院方的危险废物严重影响生产或其他特殊情况出现时，院方可提前3个工作日通知企业前来收取危险废物，企业应予以积极配合。
③运输车辆的司机与装卸员工，在院方院区内应安全文明作业，遵守院方的安全卫生制度等各项管理制度。
④企业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沿途丢弃、遗撒废物。
4.企业在危险废物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应该符合国家法律规定的环保和消防要求或标准，并接受院方的监督和指导。
